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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高校校办产业协会（以下简称协会）是经民政部批准，于1990年6月成立的国家一级行业协会，是非营利性社会组织。团体登记管理机关是民政部，党建领导机关是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受教育部等管理部门的业务指导和监督管理。
协会是由全国高校校办企业及其管理机构、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及科学技术创新部门、技术转移中心、大学科技园、知识产权校企合作部门、新技术创新应用部门等机构和以促进高校科技创新发展为目的，热心高校校办产业工作及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的相关单位、企业及个人自愿结成的全国性、行业性社会团体。
为顺应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要求，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关于“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加强对中小企业创新的支持，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精神。为更好地服务于企业、行业和市场，提供更为完善的服务支撑，协会将进一步整合高校系统内外与科技成果转化、产业化相关的资源，整合大学科技园、高校技术转移中心、新技术创新应用部门、产业技术和区域研究院以及相关法律和投融资机构等资源，搭建高校科技成果产业化全方位服务平台，促进高校与行业、企业、地方的产学研深度合作。培养高科技转移转化人才，推动人才、技术和资本更加紧密结合，促进高校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更好地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
协会的宗旨是坚持党的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的方针，贯彻党和国家的科技、教育方针和政策，促进高校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科技产业的发展及新技术创新应用服务。
协会的业务范围如下：
1.宣传、贯彻党和国家关于教育、科技、经济发展等方针与政策；组织开展调查研究、理论研讨和经验交流等活动，探讨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校办产业、新技术创新应用的发展规律；
2.协助教育主管部门制定高校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和校办产业发展相关战略与发展规划；组织优秀高校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案例和优秀经营管理者评选等活动；组织高校有关高新技术及其创新产品的交易、展销、洽谈等活动，并通过信息网络平台等多种方式推动高校的技术转移，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开展调查研究，及时了解高校校办产业发展和科技创新与应用工作中遇到的问题，积极向国家有关部门反映并提出建议；组织开展产学研合作创新研究，推进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创新应用；
3.开展高校科技产业、科技创新与应用工作经验交流；组织国内外经济技术合作、搭建高校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平台；协助会员单位引进先进的产品项目、生产技术和科学的管理方式；
4.开展不同类型、不同层次的培训工作，邀请国内外相关专家、学者讲学，组织考察活动，以促进校办产业、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及科技创新工作总体素质的提高；
5.根据有关规定，出版团体会刊及有关高校科技与产业化工作的书刊、资料；开展科技情报研究，提供科技信息咨询服务；及时通报国内外校办产业和科技创新发展动态；
6.承担有关部门、单位委托团体办理的其他事项。


